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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保证我省信用服务业合规经营，维护竞争有序的

市场环境，共同抵制行业内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促进信用服务业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征信业管

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以及《浙江省信用

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浙江省信用协会会

员单位共同协商，制定本公约。 

第二条 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在独立、客

观、公正和诚信的原则下开展业务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行

业利益和他人利益。 

第三条  遵循竞争有序的原则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良好

的行业形象，遵守商业道德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，扰乱

正常的经营秩序。 

第四条  严格执行行业相关的服务规范和作业标准，认真履

行尽职调查义务，不得随意降低标准；不得为利益相关方出具评

估报告。 

第五条  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，强化内控文化建设，

建立职业道德、业务能力提升的职业能力保持机制，强化对从业人

员服务行为的管理和约束，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。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D%E6%AD%A3%E5%BD%93%E7%AB%9E%E4%BA%89%E8%A1%8C%E4%B8%BA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8F%8D%E4%B8%8D%E6%AD%A3%E5%BD%93%E7%AB%9E%E4%BA%89%E6%B3%9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4%BE%E4%BC%9A%E5%85%AC%E5%85%B1%E5%88%A9%E7%9B%8A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B9%B3%E7%AB%9E%E4%BA%89%E5%8E%9F%E5%88%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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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规范执业，诚信经营。不得随意篡改原始资料，不

得出具虚假信用报告、证明文件及其他信用产品；不得贬低业内

其他单位的产品或服务。 

第七条  信用评估机构不得事先向客户承诺信用等级；评价

结果或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，应当在本协会或机构网站上对外公

示（服务对象不要求公示的除外）。 

第八条  加强交流合作，共谋发展，共同维护信用服务业在全

社会的良好形象。支持和促进人员的有序正常流动，不得录用尚未

与原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和其他依法不得录用的人员。 

第九条  自律公约是本行业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职业道德所实施的管理，是会员在执业及相关活动中应遵循的行

为规范。浙江省信用协会可根据本公约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，组

织对会员单位公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条  对在执业过程中违反自律公约的失信会员，给予惩

戒。 1、约谈提醒、批评教育；2、通报批评，公开曝光；3、取

消单位会员资格；4、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报省信用办

进行查处。 

第十一条  本公约经浙江省信用协会二届六次会长会议审议

通过后启用。 


